
关于嵩明沪农商村镇银行向张文娟授信 300

万元关联交易信息披露公告

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银保监会”）

《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

员会令〔2022〕1 号）及银保监会相关规定，现将嵩明沪农商村

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行”）向张文娟授信 300 万

元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

一、关联方介绍

张文娟为我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张国民女儿，根据《嵩明沪

农商村镇银行关联交易管理办法》（2022 年修订）及银保监会定

义的关联方，认定张文娟为我行关联方。

经 2021 年董事会提名选举确认借款人父亲张国民任我

行第三届董事会董事，2023 年 3 月 14 日，张国民提出辞任

我行董事，目监管部门尚在审批中，因此张国民仍为我行关

联方，该笔贷款属于关联方授信。

二、关联交易概述

2023 年 6 月 21 日，本行董事会审批通过一笔张文娟贷款授

信重大关联交易。借款人张文娟为我行存量客户，于 2019 年与

我行建立信贷关系，在贷款存续期间正常还本付息，未出现逾期

欠息情况，信用状况良好。该笔贷款授信金额为 300 万元，贷款

期限为 12 个月，担保方式为抵押担保。

三、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



本行与关联方之间的交易按照商业原则和内部审批程序，以

不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进行，关联交易遵循国家规定、

市场价格，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。

2023 年 6 月 21 日，本行董事会审批通过张文娟重大关联交

易金额 300 万元，期限 12 个月，年利率 5.1%，担保方式为抵押

担保。该关联方在我行累计授信金额 300 万元，本行 2023 年二

季度末资本净额为 18485.96 万元，该关联方授信额度占本行上

季度末资本净额的 1.62%。

四、关联交易的影响

上述关联交易是为促进本行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正常业

务，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、损益及资产状况不构成重要影响，

与上述关联交易有关联关系的董事已执行回避政策。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

（一）董事会风险合规和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时间、

方式、结论

2023 年 6 月 16 日，本行第三届董事会风险合规和关联

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3 年第 9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张文

娟 300 万元重大关联交易授信情况报告》的议案。该次委员

会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，应到委员 3 人，实到委员 3 人，一

致同意通过该议案。

（二）董事会决策时间、方式、结论

2023 年 6 月 21 日，本行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



议通过了《关于张文娟 300万元重大关联交易授信情况报告》

的议案。该次董事会会议以现场会形式召开，应到董事 5 人，

实到董事 5 人，该议案应回避表决的董事 1 人，出席现场会

议的 4 名董事，一致同意通过该议案。

六、其他需要披露的信息

无。

本行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并

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负

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

特此公告。

嵩明沪农商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2023 年 7 月 11 日


